東海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民國84年5月3日第13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8月10日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9月21日第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6月20日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8日第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財產之有效管理，建立健全制度，特訂定財產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財產管理除依據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相關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如下(應列入財產帳)者，係指本校所有之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圖書及博物、暨購置或受贈金額在1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含)以上之機械、儀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雜項設備及無形資產等及列管之購置金額單價低於1萬元(不含)以下，3仟元以上(含)且使用年限可達2年(含)以上者；圖書及刊物由圖書館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管理範圍如下：

             一、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二、財產之保管。

             三、財產之增加。

             四、財產之養護。

             五、財產之移轉。
             六、財產之盤點。
             七、財產之減損及廢品處理。

             八、財產管理查核及賠償。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之各單位，係指各處、室、館、中心、院、系、所、部等教學及行政單位。

第  六  條   財產管理權責劃分：

             一、總務處：為財產管理之主體，並負有定期或不定期盤點、稽查、考核之責。

             二、會計室：掌握財產統制帳目，審核購置、報廢之財產，並依法行使內部審核職權。

             三、圖書館 ：負責圖書、博物之管理及相關表報之編製，並逕向會計室負責。 (相關表報之編製請見本辦法第34條)。

             四、體育室：負責體育器材之管理及相關表報之編製，並逕向會計室負責。
             五、研究發展處：負責本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之專利權維護與管理。

             六、各單位：負有保持良好狀態之實物保管及與帳數相符之責，並負有3仟元以下且使用年限可達2年(含)以上設備之造冊管理責任。
第  二  章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第  一  節   分類編號

第  七  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產，經完成取得手續後，由總務處保管組分類編號並登記列產。財產分類如下：

             一、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二、房屋建物及設備。

             三、機械、儀器及設備。

             四、圖書及博物。

             五、交通運輸設備。

             六、雜項設備。
             七、無形資產。
             八、非消耗性物品。 
第  八  條   各類財產之編號，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所採四級分類、五級編號制，其分類科目之名稱為類、項、目、節，第五級為各該個體財產名稱之編號。各類財產名稱均以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所載名稱為準，避免同物異名，或同號異物。

第  二  節   財產登記

第  九  條   財產登記應依下列憑證為之：

             一、財產增加之登記：請購單、購置財物列產申請單、廠商請款憑證、付款申請單、財產增加單。
             二、財產異動之登記：財產移轉單、財產移交清冊。
             三、財產減少之登記：財產報廢申請單、財產減損單。

第  十  條   財產應本物、帳相符之原則，以電子檔方式，建立財產資料庫。
第 十一 條   財產經分類編號登記後，均應黏貼東海大學財產標籤標示之；標籤製作由總務處保管組統一辦理，如財產無法黏貼標籤時，則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點附近之明顯處，或各該單位妥為保存備用。

第  三  章   財產保管

第 十二 條   總務處保管組為本校財產管理業務單位，職責如下：

             一、財產之編號及登記。

             二、財產數量之驗收。

             三、財產增減、異動之登記作業。

             四、廢品之標售及變賣處理。
             五、非營業使用之不動產賦稅之報繳，或減免申請及相關資料之申請及不動產保存登記之申辦與資料保管。
             六、核實各單位財產管理、使用狀況。

             七、各單位財產管理查核與獎懲建議。

             八、財產統計表報之編製。

             九、動產及不動產之投保。
第 十三 條   各單位人員對財產保管權責及規定：

             一、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管為各該單位當然之財產管理監督人，應確實瞭解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產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時糾正之責；且應指派該單位專任人員為各該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人，並知會總務處保管組為日後財產管理業務之單位財產管理人。
             二、各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人應接受總務處保管組之相關業務培訓課程。
             三、單位財產管理人應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符，確時掌握各該單位財產流向、使用狀況；若遇調、離職時，應由各該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管，並填具單位財產管理人變更表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變更單位財產管理人登記後，原單位財產管理人責任方得解除。

             四、財產保管人應對所使用或經管之財產負驗收、保管、養護、報廢之責；若遇調、離職時，應辦理完成財產交接，如於調、離職時，尚未覓妥專人，則由單位財產管理人先行承接財產，方得辦理承接新職或離職手續。
第 十四 條   各經管單位或使用單位主管調、離職前，單位財產應辦理清點無誤並於移交清冊中適當表示後，分存總務處保管組乙份備查。

第 十五 條   圖書及博物、體育器材之管理辦法由圖書館、體育室自行訂定之。

第  四  章   財產增加

第 十六 條   財產購妥付款申請前，應詳細填寫購置財物列產申請單送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後一併請款；填寫購置財物列產申請單應注意要點如下：

             一、各單位合併採購時，應依放置地點或使用單位之不同分單填寫。

             二、應以中文書寫財產名稱；驗收內容應載明廠牌、型號、規格、功能、材質、製造號碼；財產若是經多項產品組合方能使用，將以整組、整套做為列產單位，應詳填該組合所含財產內容。

             三、一次採購多項之不同財產，應逐項詳細填寫，不得以乙批做為列產單位。

             四、單價、總價應含施作、材料、安裝等費用，並請取至整數位，並以稅後新台幣金額為計價依據。

             五、購置屬由網路下載之軟體，應檢附以下至少一項之書面文件，包括原廠、經銷商授權書、購買證明或可供檢視之有註記原廠下載帳號與密碼或授權碼書面文件。
第 十七 條   購置財產未經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作業完成簽章確認前，不得付款。

第 十八 條   財產雖非因購置(如捐贈)取得時，仍應備相關資料送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

第  五  章   財產養護

第 十九 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人及財產保管人應檢查所管理或使用之財產保養狀況，適時提請保養或修繕，並作成記錄備查及建議改進。檢查方式如下：
             一、定期檢查：每學年度辦理一次，檢查重點為財產狀況及帳、物核對。

             二、緊急檢查：發生風、水、火、震災及空襲過後為之。

             三、不定期檢查：使用或經管單位主管認為有必要時為之。

第 二十 條   為免本校財產發生意外災害時遭受重大損失，總務處保管組應據實簽報提請投辦各項保險。

第二十一條   為防範財物遭竊或遺失，使用或經管單位應注意下列要點：

             一、放置財產場所之門鎖鑰匙應責由專人保管、開閉，並在兼顧安全及觀瞻原則下加裝防盜設施。

             二、應設置財產使用登記管制簿，詳實登載備查。

             三、財產若因研究或公務之需，於非上班時間使用時，應作成記錄備查，以明責任。

第  六  章   財產移轉

第二十二條   各單位所使用經管之財產，未經辦理移轉登記前原使用經管單位責任不得解除；如有移轉之必要，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儲存個人資料之媒體於移轉與他人前，應確實刪除媒體中所儲存之資料，以避免資料不當外洩。
             二、移出單位填寫財產移轉單，連同財產相關資料送至移入單位。

             三、移入單位主管經財產點清簽章確認後，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移轉登記。

第二十三條   各單位所使用或經管之財產，如有必要外借均應逐級簽請核准始得為之，唯回復原狀之責任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第  七  章   財產減損、折舊及廢品處理

第  一  節   財產減損

第二十四條   財產之減損包括：變賣、報廢、損失、贈與。報廢為經常處理之方式。財產報廢核准權責依下列區分：

             一、購置金額單價為1萬元(含)以上列產之財產，財產報廢申請單由總務長或其授權者核准，財產減損彙總表需逐級報請校長或其授權者核准後銷帳，並定期提報董事會核備。

             二、列管之財產，非消耗品報廢申請單由保管組長核准，非消耗品減損彙總表經總務長或其授權者核准後銷帳。

第二十五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悉依行政院頒佈之財務標準分類所訂年限為準，為至少應使用年數，但非使用年限一到即可申請報廢；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填寫財產報廢申請單提出申請：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且確實無法使用。

             二、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雖尚可使用，但因科技進步，為教學或研究之必需而進行汰舊換新，並經逐級簽請校長核准定案者。

 三、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生災害致不存在，經簽請校長議處核准定案後。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但因使用頻繁致損壞無法使用，維修費用又不經濟，應檢附維修估價單經逐級簽請校長核准定案後。

             五、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處認定。
第二十六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提出財產報廢申請後，由總務處保管組派員前往勘驗該申請報廢之財產損壞程度，經簽註意見呈請核准辦理除帳。未奉核前，廢品仍應妥為保管，不得隨意丟棄。

第  二  節   折舊
第二十七條   本校購置之固定資產，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
             最低使用年限標準依行政院主計處核定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
             財產折舊按月提列，取得不滿1個月之財產，於財產登帳日期之次月起開始計提折舊，年限截止當月，提列整月折舊。
第  三  節   廢品處理

第二十八條   經核准報廢之儲存個人資料之媒體，應確實刪除媒體中所儲存之資料，或以物理方式破壞之，以避免資料不當外洩。
             汰舊換新尚堪用之廢品，以報請變賣或贈送為原則，由總務處招商安排定點定時巡迴全校各大樓回收報廢品。相關報廢回收作業依本校財產經核准報廢回收作業要點辦理。 
第  八  章   財產管理查核及賠償

第  一  節   財產管理查核

第二十九條   各使用、經管單位主管應重視財產管理督導工作，俾使各單位之財產管理、使用人提高警覺，以免財產遭受不意之損失。

第 三十 條   總務處保管組應經常對各使用、經管單位進行不定期之財產抽點工作，主動發掘問題提請檢討，謀求改善且列入記錄備查，並於適當時間予以複查。

第  二  節   賠償

第三十一條   各單位對所使用、經管之財產未經核准，任意異動或損失不報或意圖侵佔者，由總務處保管組建請議處。

第三十二條   一、有關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均悉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以為資產帳面價值估算及遺失賠償金額之依據。
             二、各單位之財產保管人，對所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或未經核准，擅將校產移出校外，致財產發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為原則，使用未達6個月者依原價計之，使用時間達6個月以上者，依折舊後帳面價值計之，若已屆耐用年限時賠償標準應依財產購入原價之百分之廿計之或按財產毀損或滅失當時相同財產之市價賠償之，並得自薪資中扣除。
第三十三條   侵佔、竊取、盜賣公有財產，經查有據者，移請依法究辦。
第  九  章   其他

第三十四條   定期表報：

             一、應按月依當月之財產增、減單編製財產增、減月報表，送會計室覆核，以確保財產帳目之正確性。

             二、各經管、使用單位之財產明細表由單位財產保管人上網查詢列印。

             三、每一學年度應提報財產增、減清冊送會計室及董事會核備。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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